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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文理學院執行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教研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4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3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3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9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112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為提升本校辦學績效，落實校務發展目標，依據「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

訂定本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作業程序 

配合教育部審核撥款作業時程，使用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以下簡稱獎補助款)之單位於年度內應辦

理之作業事項如下： 

(一)計畫與預算提案： 

單位依其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與校務面向重點推動項目，提送年度「獎補助款經費預算表」至研

究發展組彙總。 

(二)初審與複審： 

1. 經「獎補助專責小組」審議通過後，提報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進行複審與決議。 

2. 各單位變更或新增計畫預算經費使用時，得以專簽說明變更或新增經費使用途徑經行政程序陳

核獲准後動支。 

(三) 經費執行： 

經申請、核配通過之預算，分二期執行。第一期提出採購者，應於七月卅一日前完成驗收與付款；

第二期提出採購者，應於十二月卅一日前完成驗收與付款。 

(四) 追蹤與管考：  

核配之獎補助款需於當年度全數執行完竣，由研究發展組製作經費審查與績效報告，呈送教育部

查核。 

三、經費使用範圍 

(一)依「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之獎勵、補助經費使用原則，其使用範圍如下： 

    1.教師人事經費： 

支應當年度專任教師薪資或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應為其所支薪級之本

（年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且經費以獎補助款之百分之二十為限。無授課事實

之教師及公立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 

    2.教學研究經費： 

支應於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之用途等。 

    3.學生助學及輔導經費： 

1.支應當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惟不得支用於招生用途上。 

     2.支應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或購置學生社團所需之器材設備經費，學生社團活動所需

之器材設備，經費支用應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

實施要點規定辦理，且應提撥總獎補助款至少百分之一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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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工程建築經費： 

支應修建與教學、校園安全直接相關之校舍建築及運動場地，如整地、管線、道路、展示、室

內裝修、機電（發電機）暨相關設施設備等工程項目，不得用於新建校舍工程、宿舍整修工程

（包括宿舍內相關軟硬體設施）、建築貸款利息及附屬機構，且應以獎補助款之百分之十為限。

工程建築經費支用須報部核准，且納入校務發展計畫書中。但支應於建物因遭受突發性、不可

抗力之災害所需之安全查核、鑑定評估或復建修復等事項，不在此限。 

    5.軟硬體設備： 

支應發展學校辦學特色、提升教學研究品質或加強學校職業環境安全衛生、資訊安全、節能及

維護校園安全工作等軟硬體設備及維護費。 

    6.停辦計畫經費： 

     學校依私立學校法第七十條規定，經教育部核定或令其停辦後；或依私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

場條例第十三條規定，令其停止全部招生後 得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教師離退或學生轉介經費。 

(二)獎勵、補助經費涉及前開使用範圍之跨年度合約，其付款方式採分期或逐年支付者，得以各該年

度獎勵、補助經費支應之。 

四、經費運用注意事項 

(一)經費編列與支用依據：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教育部獎勵私立大

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視手冊」辦理。 

(二) 經費流用規定： 

資本門不得流用至經常門，經常門得流用至資本門，其流用以百分之二十為限。辦理流用者須

報部核准。 

(三) 經常、資本門規定： 

購置固定資產，其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者，應列作資本門支出。 

(四) 計畫變更注意事項： 

經核定通過之計畫申請項目，如遇執行困難，於執行期間需進行調整或變更，應簽請核准後始

得變更；奉核之簽文應建檔於佐證資料內，供教育部訪視查核。 

(五) 不得編列與支用項目： 

1. 補（捐）助計畫之業務推動屬執行單位本職工作，其人員(本校專任教職員)除實際擔任授課

者，得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不得支領出席費、稿費(撰稿、翻譯、編輯、設計、校對等)、

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勞。 

2. 學術交流及成果發表等活動，不得購置機器儀器設備、列管物品、圖書設備。  

3. 不得用於電話費、演出費、公關禮品及校內場地費。  

4. 學生助學及輔導經費，不得用於基本人事費、導師費、內聘社團老師指導費、誤餐費或加班

費、教職員工值班費、醫師診療費、工讀（助學）金、校隊訓練及比賽費用、年度慶典費用

（學生社團配合辦理之活動除外）、藥品費及學生自繳之各項活動費等，亦不得用於補助師

生旅遊。 

5. 不得用於新建工程、建築、貸款利息補助及附屬機構。 

 (六)核銷注意事項： 

辦理各項支付，超過 1 萬元（零用金限額）之公款依規定應簽發公庫支票或以存帳入戶方式

逕付廠商。若有特殊狀況，須由承辦人先行預借或墊付者，應專案簽准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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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控管機制 

(一) 財產管理： 

依本校「固定資產管理辦法」與「物品管理要點」，購置財產須貼本校財產標籤，並加註當年

度教育部頒布之「○○年度教育部校務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規定之字樣，圖書期刊亦加蓋同

字樣之標籤。 

(二) 圖書與儀器設備： 

購置物品完成交貨驗收後，由總務處編造財產清冊，圖書組編造圖書清冊。財產之使用年限與

報廢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將相關資料登錄備查。 

(三) 採購招標案 

各項採購依本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政府採購法」辦理，總務處應將辦理情形（含依據法

規條次、採購標的物名稱及與其內容、預定採購金額、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所占金額、決標

金額、得標廠商等資料）公告填報相關調查資料。 

(四) 年度決算須經教育部通過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證，獎補助款支用情形、執行成效及採購案件

等資料，依規定公告於本校網頁。 

(五) 專案稽核： 

   每年度計畫經費，至遲應於下一年度六月底前，由學校稽核人員辦理專案稽核完竣。 

六、經費支用依據之法規 

(一)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及「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二) 原始支出憑證及相關資料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六章

會計事務處理原則。 

(三) 「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 

(四) 本校相關要點。 

七、獎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以專款專帳管理，原始支出憑證及相關資料，應依計畫及科目彙訂成冊

，並妥為保管至少十年，以備查核。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